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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巨头抢滩，网络互助路向何方？ 

 

虽然网络互助在我国发展的时间并不长，但已不算是新

鲜事物。近两年来，各大互联网巨头纷纷跑步入场网络互助

领域，包括滴滴、苏宁、360、美团、百度、新浪、58同城

等。截至2020年6月，相互宝、水滴互助平台会员人数均在1

亿以上，轻松互助会员人数也在向1亿迈进。《网络互助行

业白皮书》预计，到2025年，参与网络互助的人数将达到4.5

亿。网络互助行业发展势头迅猛，并且已经成为我国多层次

医疗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但存在监管不到位等诸多风险。 

2020年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提出要加强相关法律制

度建设，尽快将网络互助纳入监管范围，避免重蹈网贷覆辙，

促进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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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巨头抢滩，网络互助路向何方？ 

虽然网络互助在我国发展的时间并不长，但已不算是新鲜事物了。近两年来，各大互联网巨头

纷纷跑步入场网络互助领域，包括滴滴、苏宁、360、美团、百度、新浪、58同城等。截至2020年6

月，相互宝、水滴互助平台会员人数均在1亿以上，轻松互助会员人数也在向1亿迈进。据《网络互

助行业白皮书》预计，到2025年，参与网络互助的人数将达到4.5亿。网络互助行业发展势头迅猛，

且已成为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但存在监管不到位等诸多风险。2020年两会期间，

多位代表委员提出要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尽快将网络互助纳入监管范围，避免重蹈网贷覆辙，

促进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一、多家互联网巨头布局，网络互助受热捧 

2020年5月20日，小米金融成立守望相助科技有限公司，进军网络互助领域。近几年来，网络

互助已经成为各大互联网巨头的“新战场”。截至目前，已有包括蚂蚁金服、京东、滴滴、苏宁、

360、美团、百度、新浪、58同城等互联网公司布局网络互助。 

互联网巨头坐拥巨大的用户量，凭借在其各细分领域构建的生态圈，势必将会对网络互助行业

的发展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在需求端，加入网络互助计划的人数保持快速增长。截至目前，蚂蚁金服相互宝会员人数为1.06

亿；水滴互助会员人数为1.17亿；轻松互助会员人数超过8000万；美团互助会员人数超2000万。蚂

蚁集团研究院发布的《网络互助行业白皮书》显示，预计到2025年，参与网络互助的人数将达到4.5

亿，覆盖中国14亿人口的32%左右。 

人们热衷于加入网络互助计划，原因之一是与保险产品相比，网络互助似乎“性价比”更高。

健康人群只要0元或预付几元的资金就能够加入相应的互助计划，一旦罹患互助范围内的重大疾病，

则可以获得5万至几十万的互助金，互助资金由加入相应计划的会员共同分摊。例如，2019年，相

互宝承诺全年分摊金额不超过188元，多出部分由蚂蚁金服承担，最高可以获得30万元的互助金。

2019年实际分摊金额为29元。而水滴互助表示，平台上线至今，人均年度均摊额不超过100元。 

二、网络互助成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 

2020年3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以

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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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鼓励社会慈善捐赠，统筹调动慈善医疗救助力量，支持医疗互助有序发

展。这一文件正式认可了网络互助的补充作用，对网络互助行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网络互助医疗托底功能显著。根据《网络互助行业白皮书》模型推算，2019年，我国社会大

病医疗费用(不含商业健康保险)约为7300亿元，而大病网络互助金总额约为54亿元，网络互助金占

比0.73%。当前，我国有6亿国民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000元，商业保险的普及率不高，保险深度和保

险密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而网络互助普惠性较高，加入流程灵活便捷，能够在防止因

病致贫、返贫方面作出贡献。白皮书的调研显示，79.5%的参与者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68%的受访

者没有商业保险，72%的参与者分布在三线及以下城市。有77%的参与者认为，网络互助给自己带来

了“保障和安全感的提升”。为了提高保障，53%的参与者会为家人加入互助计划。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网络互助平台对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补

充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覆盖面可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二是对无

力购买商业健康险或是发生失能损失人群的医疗保障问题发挥补充保障作用；三是对重大疾病带来

经济困境的家庭具有经济补偿作用。 

网络互助计划灵活创新，能够满足特定群体的保障需求。相关资料显示，我国慢性病患者在3

亿人左右，其中65岁以下人群慢性病负担占50%。根据商业医疗险、重疾险等保险产品的投保要求，

该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不符合新投保要求或者有除外责任承保。而网络互助计划则为该群体提供

了一个获取保障的机会。如相互宝近日发布了独立的“慢病互助计划”，三高、心血管病等八大类

慢性病人群可以加入，获取防癌保障。水滴互助在2019年启动了“病友互助计划”，是首例面向轻

疾带病人群的综合型抗癌互助计划。 

三、监管空白存风险，顶层设计亟待加强 

网络互助极易被误认为是相互保险。根据2015年原保监会印发《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

对相互保险的定义是指具有同质风险保障需求的单位或个人，通过订立合同成为会员，并缴纳保费

形成互助基金，由该基金对合同约定的事故发生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

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活动。 

而在网络互助计划中有明确说明“本计划不是保险，我们不承诺您能够获得确定的风险保障”。

可见，网络互助与相互保险虽然在形式及功能等方面高度相似，但事实上二者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网络互助是加入会员之间的一种契约，相互保险则是保险的一种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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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相关法律法规不适用于网络互助，但由于网络互助又具备类似保险的保障性，就极易给

人们造成混淆。正处于发展快车道的网络互助行业目前仍属于监管空白区。 

发展势头迅猛，网络互助潜在风险备受关注 

2020年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指出，作为一种新型的健康风险分散机制，网络互助行业发展

存在监管空白，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应尽快推动法制建设，明确监管职责，促进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表示，网络互助不属于慈善法所规范的慈善募捐、

慈善捐赠等慈善公益行为，也不是保险法、《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定义的保险和相互保险，

但其具有一定的商业保险特征。当务之急是明确监管职责，采取必要措施，进一步控制风险，并推

动法律制度建设，逐步建立健全法律基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网络互助存在六大方面的风险。

一是金融风险。目前网络互助收费方式主要有“后付费”和“先付费”两种。虽然主流模式是后付

费，但先付费模式也占有一定市场份额，存在一定规模的资金池。二是经营风险。三是信息风险。

四是道德风险。五是失范风险。六是社会性风险。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大学教授张琳表示，与商业保险公司“少赔才多赚”的机制不同，一些互

助平台的管理与互助金发放挂钩，赔得越多平台提成越多。赔款由全体成员分摊，这种计提费用的

方式，会造成平台和会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有可能损害消费者的权益。快速增长的资金池和海量会

员信息等事关公共利益，急需加强监管以保护公众利益。 

加强顶层设计，纳入保险监管体系，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近年来，网络互助有了较好的发展势头，为更好服务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郑秉文建议，

应乘势将网络互助纳入监管。网络互助是一种新型的健康风险分散机制，是一种新的数字金融创新

方式。在目前相关监管部门中，银保监会的职能最接近网络互助的业务本质和属性，从风险管理的

角度看，建议尽快将网络互助纳入银保监会的监管框架之内，并根据其独特性建立适配的创新监管

方式，防止重蹈网贷的覆辙。 

针对网络互助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他建议尽快制订法规政策，对互助范围、健康告知、等待

期等信息披露进行规范，让公民隐私安全得到保障。尽快立法确保平台经营者或投资者遵守契约，

防止平台“野蛮生长”，又应依法保护平台成员合法权益，要求成员诚实守信。 

张琳建议，引导网络互助纳入到现有保险监管体系中，设定规范性的市场运营机制，健全会员

准入标准体系和事后评估审查体系，要求互助平台进行报备，防范逆选择风险和事后道德风险。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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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网约车、共享单车平台及其他共享经济模式治理的经验，对资金池行为加以限制。另外，成立网

络互助协会，规范网络互助从业主体违法违规行为，促进行业健康、规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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